2025年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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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为更好推进我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暨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区财政金融局、区税务局将联合开展2025年全区代理记账机构检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检查部门及对象
本次检查由区财政金融局牵头发起，区税务局为配合部门，通过省“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在全区具有代理记账许可资质的企业中随机抽取5个受检单位，进行代理记账机构检查；在全区行政事业单位中随机抽取3个受检单位，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2、 检查事项及内容
此次“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共联合开展两项检查事项，分别是代理记账机构检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1） 代理记账机构检查内容：财政金融局检查内容为对代理记账机构取得代理记账资格条件及执业质量进行检查；税务局检查内容为对其依法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2）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内容：财政金融局检查内容为对会计制度执行情况，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情况，会计账簿、会计核算等进行检查；税务局检查内容为对其依法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3、 检查时间
此次抽查起止时间为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
四、检查流程
    (一)随机获取检查对象名单。区财政金融局通过省“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发起任务并随机抽取受检单位，派发至区税务局。
(二)随机匹配检查人员。区财政金融局、区税务局及时领取任务并抽取执法人员。区财政金融局制定检查计划，合理安排检查时间、路线，安排专人跟进配合部门的任务领取及执法人员抽取情况。
(三)规范开展现场检查。按照检查计划开展工作，规范开展涉企检查。检查完毕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的原则，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抽查结果录入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作。区财政金融局作为发起、牵头部门，负责检查任务实施期间的组织、协调、管理，制定详细计划，负责召集配合部门一同开展执法检查。配合部门应当按照 
工作安排，积极配合，分工协作完成检查任务。 
（二）实事求是。执法人员要认真负责，严格执法，确保其真实性，检查过程中受检单位要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故意隐瞒、拒绝或阻碍检查工作正常进行的，依法予以处理。 
（三）严守纪律。检查人员不得妨碍受检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廉政纪律和保密纪律，不得索要、收受受检单位的财物，不得泄露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如有失职渎职和违纪的人员，要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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